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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向各董事发出。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在公司

９

楼会议室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黄天火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方案的议

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方案的

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业务进行担保的公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８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发经贸”或“全资子公司”）需要开展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必要性

公司作为铝合金型材的生产商，生产经营需要使用大量的铝原材料。 由于原铝市场价格

波动较大，且公司部分客户在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时要求锁定原铝价格，以锁定其成本，因

此，为避免铝价波动而造成的损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利用境内期货市场进行风险控制。

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

由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组织建立公司期货领导小组， 作为管理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的决策机构，按照公司已建立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相关规定及流程进行

操作。

三、 预计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１

、 套期保值交易品种

公司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境内期货交易所铝期货交易合约。

２

、 预计投入交易金额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度， 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每年进行套期保值累计投入的保证金合计

均在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范围之内，其中公司占

１

，

２００

万，全资子公司占

３００

万。

３

、 资金来源

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铝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四、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１

、 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

２

、 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

完善造成的风险。

３

、 客户违约风险：在产品交付周期内，由于铝价格的大幅波动，客户主动违约而造成公

司期货交易上的损失。

４

、 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五、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且与公司经营业务所需的材料相同的商品期货品种。

２

、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内，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进行套期保值累计投入的保证金合计均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如拟投入的保证金超

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额度，则须上报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内控制度规定，由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批授权后， 方可进行操作。 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

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３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内控制度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

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４

、 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故障时，及

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利用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来规避原铝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具

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时，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合理的期货交易业务内部

控制制度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方案。

保荐机构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方案的专项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８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方案的议案》，现就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

务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公司外销结算币种主要采用美元和欧元，当收付货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会

对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为了锁定成本，减少部分汇兑损益，降低财务费用，使公司专注于

生产经营， 通过在中国建设银行南安市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南安市支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

务进行汇兑保值，以降低成本及经营风险。

二、远期结售汇品种

公司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元和欧

元，开展外币金额不得超过预测回款金额，且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的外汇交易业务。

三、业务规模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由其授权业务副总经理负责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运作和管理，

业务规模不超过当期相应货币的应收款总额，预计

２０１５

年进行总额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和

４００

万欧元的远期结售汇，

２０１６

年进行总额不超过

４

，

２００

万美元和

５００

万欧元的远期结售

汇，

２０１７

年进行总额不超过

４

，

４００

万美元和

６００

万欧元的远期结售汇。

公司进行的远期结售汇业务遵循的是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

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订远期结售汇合约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公司与客户

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况，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四、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及公司采取的控制措施

１

、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售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

司对客户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公司应对措

施为外销部门采用财务部提供的银行远期结售汇汇率向客户报价， 公司能够以对客户报价

汇率进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售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

司会提出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２

、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

完善而造成风险。 针对此风险公司制定了《远期结售汇业务内控管理制度》，规定公司限于从

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 制度就公司业务操作

原则、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

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

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３

、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

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

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４

、回款预测风险：外销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

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风险。

针对此风险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 远期结售汇合约的外

币金额不得超过出口业务收入预测量。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汇

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具有必要性。

２

、公司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内部管理制度，制定的风险控制制度

和风险处理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如果相关操作程序、止损处理和风险防范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的执行和落实， 公司在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将能够被预防

和及时发现并处理，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３

、公司已具备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条件和资格，在授权有效期内开展的远期结

售汇业务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使用。 公司通过切实执

行有关内控制度、采取风险处理措施能够有效控制风险，具有可行性。

４

、 本保荐机构对闽发铝业预计

２０１５

年进行总额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和

４００

万欧元的

远期结售汇，

２０１６

年进行总额不超过

４

，

２００

万美元和

５００

万欧元的远期结售汇，

２０１７

年进

行总额不超过

４

，

４００

万美元和

６００

万欧元的远期结售汇业务等事项无异议。

５

、公司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外汇远期结售汇交易。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外

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应严格控制资金规模，不得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使用。

保荐机构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方案的专项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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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业务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闽发”）向山东创新

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铝铸棒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余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本次

担保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注册地点： 上海浦东新区乳山路

２２７

号

３

楼

Ｄ－１７９

室

法定代表人： 黄文喜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矿产品（除专项审批项目）、石油制品（除成品油等专项审批项目）、

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

建筑材料、铝制品、五金制品及模具的销售，铝型材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涉及许可经营

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

、与本公司的关系：上海闽发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资产总额

３９

，

８８２

，

１０１．８５ ３６

，

６００

，

７１０．７９

２

净资产

９

，

４３７

，

４３４．０６ ７

，

５６７

，

０８４．５５

３

营业收入

３０５

，

５４０

，

４８１．４６ ２３４

，

１５０

，

３７１．８６

４

净利润

－１

，

４４５

，

８１５．８４ －２

，

３９４

，

１３０．７６

注：

２０１４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向山东创新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

铝铸棒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

年内。

担保额度：担保余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可滚动使用，公司将每月对担保的情况发布相

关进展公告。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向山东创新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铝

铸棒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有利于该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提供上述担保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

响；公司担保相关审批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不含本次担保）为

０

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002177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9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议案

3

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

1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

2015

年

2

月

9

日下午

14:30-16: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9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8

下午

15:00-2

月

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何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瑞发路

12

号公司行政楼

4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文江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8,778,45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761,191,294

股的

28.7416%

。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7,797,31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28.6127%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03%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981,14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289％

。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81,147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289％

。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联股东杨文江先生、罗兆威先生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933,147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78%

；反对

48,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2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933,14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78%

；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2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关联股东杨文江先生、罗兆威先生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933,147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78%

；反对

48,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2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933,14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78%

；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2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由于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46

、

248

、

250

号

2602

房自编

04

、

05

，邮政编码：

510640

，同时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进一步开拓市场，公司

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做出相应修订，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注册

地址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218,707,85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77%

；反对

48,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弃权

22,600

股（其中，因为未

投票默认弃权

22,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

。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赖江临、胡一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与会股东、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盖章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2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5-011

号

转债代码：

113002

转债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工行转债”赎回事宜的第四次提示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

2015

年

2

月

12

日

赎回价格：人民币

100.629

元

/

张（含当期利息），境内自然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代扣税

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503

元

/

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566

元

/

张；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持有

"

工行转债

"

的投资者，本行不代扣所得税，实际

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629

元

/

张。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2

月

26

日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5

年

2

月

13

日

)

起，

"

工行转债

"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

回完成后，

"

工行转债

"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

工行转债

"

当期转股

价格（人民币

3.27

元

/

股）的

130%

（即人民币

4.25

元

/

股），根据本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本行董事会已批准

行使本行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

"

赎回登记日

"

登记在册的

"

工行转债

"

全部赎回。 本次可转债

的提前赎回已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批准。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行《募集说明

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

"

工行转债

"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本行《募集说明书》有条件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本行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 本行有权按照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面值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为满足可转债纳入附属资本的要求，

上述有条件赎回权利的行使应以取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为前提条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本行董事会有

权决定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本行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

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

工行转债

"

当期转股价格（人民币

3.27

元

/

股）的

130%

（即人

民币

4.25

元

/

股），根据本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满足

"

工行转债

"

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15

年

2

月

12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工行转债

"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 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629

元

/

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

2014

年

9

月

1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15

年

2

月

12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1.4%×164/365=

人民币

0.629

元

/

张。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503

元

/

张；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

QFII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566

元

/

张；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持

有

"

工行转债

"

的投资者，本行不代扣所得税，实际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629

元

/

张。

（四）赎回程序

本行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本行选定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发布

"

工行转债

"

赎回提示公告至少

3

次，通知

"

工行转债

"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

项。

当本行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5

年

2

月

13

日）起所有在中登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工行转债

"

将全部被冻结。

本行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行

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2

月

26

日

本行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

"

工行转债

"

数

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赎回款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即

2015

年

2

月

13

日）起，

"

工行转债

"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提

前赎回完成后，

"

工行转债

"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

工行转债

"

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行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募集说明书》摘要，亦可于上交所

网站（

www.sse.com.cn

）或本行网站（

www.icbc-ltd.com

）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摘要。

三、咨询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

电话：（

010

）

6610 8608

（

010

）

6610 8537

（

010

）

6610 8044

（

010

）

6610 7482

传真：（

010

）

6610 7571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邮编：

100140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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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７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１０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７

，

３０４．２５ ３５

，

８０１．９３ ４．２０

营业利润

５００．５８ １

，

５４４．５８ －６７．５９

利润总额

１

，

２８９．７８ １

，

８９０．３５ －３１．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５４．５５ １

，

４７８．１３ －４２．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 ０．０８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８５ １．５９ －０．７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１７０

，

８５９．３７ １６５

，

２６６．４３ ３．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２０

，

６９９．８１ ９２

，

６８５．２０ ３０．２３

股本

２２

，

４６７．５３ １８

，

７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５．３７ ４．９５ ８．４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

，

３０４．２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２０％

；实现利润总额

１

，

２８９．７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１．７７％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５４．５５

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

４２．１９％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系：

１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内

钢铁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上游企业市场占有率竞争的加剧，合同毛利下降，导致公司净

利润下降。

２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束，资本公积和股本增加，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变动方向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一致， 且变动幅度或盈亏金额与

原先预计的范围差异不大。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73

证券简称：千足珍珠 公告编号：临

2015-08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

动，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经公司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

上午开市起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

完成，

2015

年

1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临

2015-

05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相

关规定，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 待相关

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投资 公告编号：

2015-27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计划对智度投资进行重

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简称：智度投资、代码：

000676

）已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开市起停

牌。

自停牌之日起，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积极开展各种

工作，与交易对手方和聘请的中介机构就重组方案进行反复的商讨、论证。目前公司第一大

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有序的推动重组各项工

作。 截至本公告日，其聘请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正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

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1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

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659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

2015-005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股票简称：中泰桥梁，股票代码：

002659

）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后经公司

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8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4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编号：

2014-039

）。

2014

年

12

月

16

日、

2014

年

12

月

23

日、

201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0

、

2014-041

、

2014-042

）。

2015

年

1

月

6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3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

年

1

月

13

日、

2015

年

1

月

20

日、

2015

年

1

月

27

日、

2015

年

2

月

3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1

、

2015-002

、

2015-003

、

2015-004

）。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

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直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刊登公告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19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07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主要内容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参加了江西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省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项目的投标工作。 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

采购代理机构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发出的 《中标通知书》（编号 ：

0628 -

146107103081

），公司中标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采购项目总金额为人

民币

7613.90

万元。

本次招标货物名称为户户通接收设备（双模），其中包括接收机、接收天线、

GPRS

天线、八

木天线、高频头、馈线等。

二、交易对方情况

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属于江西省人民政府直属机构，信用优良，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014

年公司与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未发生任何交易事项，公司与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约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6.3%

。 中标项目的履行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1

、由于本次中标项目的供货合同尚未签订，最终的供货数量及金额以双方签订的供货合

同为准。

2

、项目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１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披露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

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由于公司子公司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厨卫”）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

务局关于广东省

２０１４

年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公示》， 百得厨卫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的认

定，并可以据此享受

１０％

的税收优惠，按

１５％

的税率计算和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截止目前，百

得厨卫尚未收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审计机构的要求，虽然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但未拿到证书的不能按

１５％

的税率计算和缴纳企业所得税。为了更加真实反映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利润情况，公司董事会拟将年度报告延期披露。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同意公司将年

度报告披露时间变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

，

２２９

，

７８３

，

６１７．４５ ３

，

７０８

，

６２８

，

７８９．９１ １４．０５％

营业利润

３００

，

８５７

，

９９４．０１ ２５４

，

５７１

，

８５５．５０ １８．１８％

利润总额

３４５

，

７５２

，

０２３．４３ ２７７

，

１６６

，

２７９．４５ ２４．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１

，

０８９

，

２７０．２５ ２２３

，

８３６

，

７２９．７１ ２５．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８ ０．７７ １．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９５％ ２０．６％ ０．３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６３８

，

２１２

，

７７６．７６ ２

，

３６５

，

８８８

，

６４４．０７ １１．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４６２

，

３８７

，

３９１．２１ １

，

２４１

，

１０８

，

３３７．９６ １７．８３％

股 本

３５８

，

８６１

，

３０２．００ ２９９

，

０５１

，

０８５．００ 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４．０８ ４．１５ －１．６９％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销售稳定增长。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

，

２２９

，

７８３

，

６１７．４５

元、利润总额

３４５

，

７５２

，

０２３．４３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１

，

０８９

，

２７０．２５

元，分

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０５％

、

２４．７５％

、

２５．５８％

。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

２

，

６３８

，

２１２

，

７７６．７６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４６２

，

３８７

，

３９１．２１

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１．５１％

、

１７．８３％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计为：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２０％－５０％

，变动区间为

２６

，

８６０．４８－３３

，

５７５．６０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文枝、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潘叶江、会计机构负责人石晓梅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